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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制

2009年11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经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议批准列入       年实验室研究基金项目计划，资助金额       万元。
为了加强实验室研究基金项目的实施与管理，实验室研究基金项目按“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《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》使用暂行规则”执行，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并采用同一账号多用户记账方式在本院财务室记账。
受资助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应按基金资助项目有关规定执行，预计在      年   月前产出下列成果：

1、影响因子大于       的SCI论文       篇；有关论著第一作者单位应同时标注“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”或“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”。
2、获得国际专利授权        项
3、获得国内专利授权       项、同时实现转让或转化，并有转让经费到位。

3、新药临床\生产证书        个。

4、其它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验室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合同时，所拔经费不得追回，课题组如无正常理由不履行合同，或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，致使合同任务无法执行时，应全部退回所拔经费。

本合同任务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各执一份。

签定合同任务双方：

   实验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